
询价函

根据黄山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工作需要，现对余氯/总氯

在线水质快速检测分析仪进行询价采购，请各投标人按询价文件要求，

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投标文件送至我公司，我公司对投标文件进行评

审，确定中标候选人。

感谢合作支持!

地址：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万安镇文昌东路北侧（新教育学校东侧）

联系人：俞凯

联系电话：0559-2514784

黄山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

2024 年 7月 26 日



黄山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余氯/总氯在线水
质快速检测分析仪询价采购文件

因公司生产经营工作需要，现对黄山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余氯/总

氯在线水质快速检测分析仪采购项目进行询价。
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及内容

1.1、项目名称：黄山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余氯/总氯在线水质快

速检测分析仪询价采购项目

1.2、项目内容：余氯/总氯在线水质快速检测分析仪采购

1.3、项目单位：黄山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1.4、项目地点：黄山市屯溪区

1.5、项目类别：货物采购

1.6、资金来源：自筹资金

1.7、预算：2.5 万元

1.8、标段（包别）划分：一个包

二、供应商资格

2.1 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（投标时

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）；

2.2 企业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且经营范围符合投

标内容（以有效营业执照（或副本）复印件为依据）；

2.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三、货物需求一览表

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单位 数量

1

余（总）余氯/总氯在线

水质快速检测分析仪

CL17SC

（含安装工具包）

哈希 台 1

四、技术要求：



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全新的货物，并提供与货物安装使用相关的技术

资料和技术服务。

五、报价相关要求

5.1 报价资料内容：(1)报价单；(2)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；(3)营业执

照复印件；（4）代理资质或授权书；(5)公司简介；

5.2 报价文件封装：报价单位提交的报价文件资料需进行密封装袋，

投标报价单一律采用 A4纸并加盖公章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；

5.3 报价人对本项目只允许一个有效报价，超额报价或多个报价视为

无效报价，报价为一次性不得更改的报价，以人民币报价并加盖单位公

章方为有效。

六、供货及售后服务

6.1 中标人负责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，包含但不限于人工、车

辆、安全措施、卸货等。

6.2 合同签订后，中标人接采购人订单后，十五天内将货物送达采购

人指定地点（黄山市范围内）。

6.3 质保期内需提供及时免费的售后服务，质保期过后提供有偿售后

服务，仪器出现故障 24小时内到达现场维修，遇到紧急情况，须及时提

供视频指导应急处理，如无法解决问题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维修处理。

七、付款

7.1 货到验收合格后凭中标人开具 13%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个月内付

款；

7.2 第一笔货款中留存 2.5%合同金额作为履约及质量保证金，质保

期满后无质量问题一次性全额无息返还。

八、报名及询价文件领取方式



凡参加询价投标者，请于询价响应文件递交时间截止前，将授权委

托书、营业执照扫描件发送到 116916290@qq.com 邮箱报名（必须备注公

司名称和报名项目名称）。

九、报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

9.1 报价资料报送或邮寄地点：黄山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七楼采购

部（地址：黄山市休宁县万安镇文昌东路北侧黄山水务调度中心(黄山新

教育学校东侧)，收件人：俞凯，电话：13855992150 ）；

9.2 报价文件报送截止时间：2024 年 7 月 31 日。

十、成交供应商确定办法

货物报价需在预算控制价内有效，超出预算控制价的为无效报价。

本次询价最终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确定中标供应商，即满足采购需求，质

量和服务相等的最低报价成交，若有两家及以上供应商报价相同，则优

先选择质量及服务较优的供应商。

十一、联系地址及方式

地址：黄山市休宁县万安镇文昌东路北侧黄山水务调度中心(黄山新

教育学校东侧)

联系人：俞凯 电话： 13855992150

附：报价函

黄山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2024 年 7月 26 日



报价函

项目名称：黄山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仪器一批询价采购项目

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

1

余（总）余氯/总氯在线

水质快速检测分析仪

CL17SC

（含安装工具包）

哈希 台 1

合计 （人民币大写）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报价单位：

报价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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